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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109 年度英語文多元評量及素養命題實作、 

適性分組教學與實務分享工作坊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109 年度工作計畫。 

貳、 研習簡介  

一、本次研習以英語文領域發展課程與適性分組經驗分享及課程發展等相關主題進行說

明。 

二、本中心執行教育部配合國教新課綱「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示例」、「蒐集四技二專

一般科目素養命題及招生制度相關意見」、與「題庫建置」工作，依規劃於 111 學年度

新的入學考試之前，應配合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辦理各類型相關會議或提

供文宣資料，強化宣導與溝通，以利各界了解未來考試的調整。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 課程內容 

一、參加對象：全國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教師、綜合高中英語文教師、普高附設專門學程英

語文教師，名額 50 人。 

二、研習時間：109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09 時 00 分至 15 時 10 分  

三、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5 樓 508 會議室(106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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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習日程： 

時間 活動流程 主持人/參與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推動中心團隊 

09：10~10：40 

課程一： 

技術型高中英文科多元評量 

與素養命題的結合 

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10：40~10：50 休息(Break) 

10：50~12：20 

課程二:  

英文科多元評量及素養命題 

分組實作與討論 

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12：20~13：10 中午休息(Lunch) 

13：10~15：10 
英文科適性分組與適性教學怎麼

做?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美保教務主任 & 洪宗邦老師 

15：10 賦歸 

伍、 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及方式：請於即日起至 7 月 3 日 (五 )期間內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報名，課程代碼如下表，因場地座位有限，逾期恕不受

理，恕不接受現場報名，敬請見諒。 

研習日期 地點 課程代碼 

109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五) 

上午 9：00 至 

下午 15：10 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5 樓 508 會議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2881325 

二、研習時數核發：全程參與本次研習，核發 5 小時研習時數。 

三、與會教師請攜帶充飽電之筆電，以利實作。 

四、交通方式： 

(一)捷運： 

  ◎古亭站：『古亭站』4 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 直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台電大樓站：『台電大樓站』3 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二)公車： 

  ◎搭乘 18、235、237、278、295、672、907、和平幹線(原 15)至「師大站」或 「師

大綜合大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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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開車：因校內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五、研習地點 

六、活動聯絡人：教育部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 

江宛庭、游宜蓁助理，電話:05-2763060 分機 3211、3212 

           E-mail：1112@cyivs.cy.edu.tw、1113@cyivs.cy.edu.tw 

詳細實施計畫可至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網站「研習訊息」中下

載，網址：https://goo.gl/aUqfPr。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研習提供午餐，報名時請註明葷食或素食。 

二、請學校核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派代，其往返交通費、雜費等均由各服務學校依

規定支應。 

三、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場研習教師請自備環保杯、筷。 

四、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請與會教師多加搭乘本中心接駁車前往。 

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規定之，並通知各學校。 

綜合大樓 5 樓

508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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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習所需經費：由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 109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支應。 

七、因應政府防疫措施研習地點安排於通風場所，敬請參與研習之教師請視狀況自行配戴

口罩及攜帶個人消毒用品。 


